
感染新冠后，就诊费用医

保怎么报？患者网上看病医保

能报销吗？哪些新冠病毒感染

相关用药被临时纳入医保？

1月 7日，国家医保局等四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乙类

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

政策的通知》，对优化医保支付

政策、执行临时医保药品目录、

做好“互联网+”医保服务等作

出明确规定。

记者了解到，面对新冠疫

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近期已

有多个省份陆续出台相关医保

政策，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费用

负担。

明确新冠感染就诊医
保报销比例

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此次

对新冠患者门诊、住院费用的

相关医保政策进行了明确。其

中，参保患者在基层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发生的与新冠治疗有

关的（医保目录范围内）门急诊

费用，原则上不设起付线和封顶

线，报销比例不低于 70%。具体

规定由地方医保部门商财政部

门根据医保基金运行情况研究

确定，先行执行至3月31日。

据了解，安徽省 2022年 12
月底出台临时性保障政策，明

确参保人员在门急诊治疗新冠

病毒感染可报销 70%医药费，不

设起付线、报销限额。各级医

院乃至村卫生室等定点医疗机

构均纳入新冠病毒感染门诊统

筹结算范围。

记者从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了解到，截至 2023 年 1 月 3 日，

全省新冠感染门诊医保系统已

即时结算 2.38 万人次，医保基

金支付 241万元，次均报销费用

101元。

此外，福建省泉州市医保

局晋江分局局长黄长沙介绍，

在门诊方面，晋江当地参保人

员在医保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就

医，可享受普通门诊待遇，在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诊，报销比例为 70%。

网上寻医问药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

随着各地互联网医院开通

新冠门诊、发热门诊等服务，网

上就医成为不少患者的首选。

就做好“互联网+”医保服

务，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于

行业部门准许针对新冠病毒感

染开放的互联网首诊服务，按

规定为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关

症状、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

家治疗指南》的新冠患者提供

医保移动支付结算服务。

近日，广东省出台新举措，

将参保新冠患者在“互联网+”

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首诊产

生的诊查费和药品费，以及在

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费用等，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此前互联网医院只有复

诊产生的医药费可以通过医保

报销，现在参保新冠患者首诊

可以报销了。”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医保部副主任李超说，

有些居民有新冠病毒感染症

状，但没有检测的，线上医生也

会根据具体的病情特点，对症

开药。

38岁的广州市民陈女士日

前因发烧、流涕等，在南方医科

大学珠江医院互联网医院就

医。缴费时，陈女士使用医保

支付，总费用 50多元的药物，她

个人仅支付 18.62 元。“在线接

诊的医生十分专业，回复也很

细致，医保支付很方便。”陈女

士说。

此外，山东省近日也发布

通知，明确将新冠相关症状互

联网诊察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范围，与线下报销政策一

致。

多种治疗药品被临时
纳入医保

在新冠患者用药保障上，

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明确，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中新

冠病毒治疗药品延续医保临时

支付政策，先行执行至 2023年 3
月 31日。同时，药品仍然不足

的地方医保部门参照各省联防

联控机制认定的新冠病毒感染

治疗药品目录，结合医保基金

运行情况，可临时性扩大医保

药品目录。

近日，湖北、广西、安徽等

地已将多种相关用药临时纳入

医保。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安徽近日将小儿氨

酚黄那敏颗粒等 36种药品临时

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此次

纳入药品的一个特点，是儿童

可用药物占比高，根据相关药

品的功能主治，有 19种药品儿

童可以服用，以缓解儿童等特

殊群体的用药紧张问题。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15 种

药品被临时纳入医保，按医保

甲类药品报销。自治区医保局

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吴学武介

绍，此次纳入的主要是用于退

热和对症治疗的地方特色中成

药和民族药，“从广西民族地区

群众用药习惯来看，这些药品

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能进一步保障当前群众的治疗

用药需求。”

在广西南宁市老百姓大药

房津头店，记者看到“防疫专区”

被设在销售区域的中心位置，一

些市民正在选购所需药品。

“收到医保部门下发的文

件后，公司加紧组织货源，各门

店也在第一时间打印张贴了医

保报销的相关通知。”老百姓大

药房连锁（广西）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肖家驹说，相关药品近日

销售量明显增长，“清咽润喉类

的药品，仅津头店最近 10天的

销售量就超过 2万盒。”

此外，湖北近日也宣布将

36种药品临时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进一步保障新冠病毒感染

防治用药供应。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整

减轻患者负担，让老百姓有药

可以治病、有医保可以报销。”

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

理处副处长刘俊说。

据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 1月 7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新

版防控方案倡导疫苗接种和个

人防护，调整了传染源管理方

式和检测策略，优化了重点环

节防控，并明确在疫情流行期

间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方案要求，要坚持常态化

防控和疫情流行期间应急处置

相结合，压实“四方责任”，提高

监测预警灵敏性，强化重点人

群保护，实现“保健康、防重症”

的工作目标，最大程度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

高龄老人、有基础性疾病

的患者等是新冠病毒感染的

重 症 高 风 险 人 群 。 根 据 方

案 ，倡 导 公 众 特 别 是 老 年 人

积极主动全程接种疫苗和加

强免疫接种；对高风险人群，

在完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

种满 6 个月后，可进行第二剂

次 加 强 免 疫 接 种 。 强 调“每

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坚持勤洗手、戴口罩、常

通 风 等 良 好 卫 生 习 惯 ，加 强

个人防护。

在优化检测策略方面，方

案明确，社区居民根据需要“愿

检尽检”，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

查。对有关就诊人员和住院患

者、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

工作人员和被照护人员、社区

重症高风险人员等开展抗原或

核酸检测。明确社区保留足够

的便民核酸检测点，保障抗原

检测试剂充足供应，保证居民

检测需求。

在调整传染源管理方式方

面，方案明确，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

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

高低风险区。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要

求，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

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可采取

居家自我照护，其他病例应及

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当前，我国正加快构筑基

层保健康防线，预防和减少新

冠病毒感染重症发生。方案明

确了流行期间采取的紧急防控

措施。在疫情流行期间，结合

病毒变异情况、疫情流行强度、

医疗资源负荷和社会运转情况

综合评估，适时依法采取临时

性的防控措施，减少人员聚集，

降低人员流动，减轻感染者短

时期剧增对社会运行和医疗资

源等的冲击。

据新华社

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方案印发
调整传染源管理方式和检测策略，优化重点环节防控，并明确在疫情流行期间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为保障新冠患者不因住院费用

问题影响治疗，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四部门

日前印发《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

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

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规定对

住院的新冠患者延续“乙类甲管”时

的政策，全额保障新冠患者的住院费

用。

通知明确，新冠患者在所有收治

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卫生健康部门

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的住院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

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该政

策以新冠患者入院时间计算，先行执

行至 2023年 3月 31日。

此外，参保患者在基层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发生的与新冠治疗有关的

（医保目录范围内）门急诊费用，原则

上不设起付线和封顶线，报销比例不

低于 70%。具体规定由地方医保部

门商财政部门根据医保基金运行情

况研究确定，先行执行至 2023年 3月

31日。

参保患者在其他医疗机构发生

的新冠门急诊治疗费用，按照其他

乙类传染病医保报销政策，对纳入

医保范围的看病和药品费用，应报

尽报。

为保证新冠患者能够得到及时

治疗，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

及时公布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

医疗机构名单，对于行业部门准许针

对新冠病毒感染开放的互联网首诊

服务，按规定为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

关症状、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

治疗指南》的新冠患者提供医保移动

支付结算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可按线

上线下一致的原则配套互联网首诊

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报销标准与线下

一致。

通知明确，决定临时扩大医保药

品目录，先行执行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现行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有治

疗发热、咳嗽等新冠症状的药品 660
种，在此基础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诊疗方案内包含的新冠治疗药品也

实行医保临时支付政策。药品仍然

不足的地方医保部门参照各省联防

联控机制认定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

药品目录，结合医保基金运行情况，

可 临 时 性 扩 大 医 保 药 品 目 录 。

据新华社

国家四部门：对住院新冠患
者延续“乙类甲管”时政策

全额保障新冠患
者住院费用

感染新冠后，看病吃药咋报销？
——多地出台医保政策减轻群众费用负担

览九州 7720232023年年 11月月 99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责任编辑：婉华
美术编辑：腾飞
电话：5969581

E-mail:hfmdwb@163.com

菏泽晟瑞物流有限公

司，车号为：鲁 RC1575，车架

号 ：LJIIR4FG0F3309976, 申
请注销营运证，营运证已丢

失。

特此公告

菏泽晟瑞物流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注销

公告

2021 年 7 月 21 日，

在菏泽市牡丹区小留镇

前刘庄村村南洙赵新河

北大堤上捡到女性弃婴

一名，特征不清晰，随身

物品有花被等。请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菏泽

市牡丹区民政局联系，

联 系 电 话 ：0530—
5070110。联系地址：菏

泽市昆明路牡丹区民政

局。即见报起 60日内无

人认领将被依法安置。

菏泽市牡丹区民政局

2022年10月25日

公 告
山东华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亿米

功能性面料项目位于菏泽市定陶区华泽高

端纤维新材料智能制造产业园内，公司委托

山东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

后特向公众进行信息发布，征求与该项目环

境保护有关的意见。请公众至定陶区人民

政府网查看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众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打

印、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

有关的建议和意见，相关公众意见表递送至

山东华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山东华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菏泽市定陶区滨河办事处梁

王路

联系人：赵总

联系电话：15965509555
随着项目实施进程及环评工作的开展，

相关信息将完善或调整。

2023年1月9日

山东华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亿米功能性面料项目环评公示


